包头市2025年劳务派遣单位
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申领渠道及材料

劳务派遣单位线下向参保所在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提交申报材料，通过初审的劳务派遣单位，登录“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”网站，进入“网上办事大厅—失业保险—稳岗补贴(劳务派遣)”模块，按要求填报(或上传)相关材料，具体包括：
(一)劳务派遣单位代用工单位申领的,需与用工单位共同准备以下资料：
1.劳务派遣单位上年度失业保险缴费台账
2.《2025年劳务派遣单位稳岗返还申领总表》(附件1)
3.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订立的书面劳务派遣合同(协议）复印件
4.劳务派遣单位上年度人员缴费明细
5.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签订的稳岗返还资金分配协议
6.劳务派遣单位、实际用工单位的营业执照、开户许可证复印件
7.其他相关资料
(二)劳务派遣单位申领自有员工稳岗返还(含依法开展承揽、外包业务招用的劳动者)提供以下资料：
1.劳务派遣单位上年度失业保险缴费台账
2.《2025年劳务派遣单位稳岗返还申领总表》(附件1)和《2025年劳务派遣单位自有员工申领表》(附件2)
3.劳务派遣单位上年度人员缴费明细
4.劳务派遣单位自有员工(含依法开展承揽、外包业务招用的劳动者)劳动合同复印件
5.劳务派遣单位营业执照、劳务派遣行政许可证及开户许可证复印件
6.劳务外包合同(协议)复印件
7.其他相关资料
劳务派遣单位收到稳岗返还资金后，应将用工单位应享受资金在15日内全额拨付至用工单位，用工单位应于收到资金15日内向劳务派遣单位出具书面《用工单位资金到账确认函》(附件3)和收款凭证复印件。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在资金到账60日内将拨付凭证、用工单位收款凭证复印件、用工单位资金到账确认函提交至申领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。
劳务派遣单位因用工单位注销、用工单位明确拒收稳岗返还资金等特殊情形导致无法拨付资金的，劳务派遣单位应将无法拨付的资金于收到该资金60日内主动退回基金账户，并提交书面情况说明。
劳务派遣单位应建档并妥善保管稳岗返还资金拨付、使用及用工管理(包括劳务派遣协议、劳动合同、员工工资表等)资料，保存期不少于五年备查。
申领日期截至2025年12月31日。
附件：1.2025年劳务派遣单位稳岗返还申领总表
[bookmark: _GoBack]2.2025年劳务派遣单位自有员工稳岗返还申领表
3.用工单位资金到账确认函


